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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女士介绍，去年10月11日，她在鄞州区下应北路上的宁波利之星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购进了一辆红色的奔驰C200轿跑，裸车价近30万元。

张女士说，去年12月27日下午，她载着朋友出门，车停放在一个小弄堂里。倒车时一
时不慎，右车门刮擦到了墙壁上，来回蹭了两下。

“我也以为是小刮擦，当时也没太放心上。”张女士说到。可第二天，把车开到朋友的修
车店里后，不一会朋友打来的电话让她的心凉了半截，“你的车是新车吧，以前有修过吗？”

在朋友的店里，一位汽修师傅告诉她：“车门表皮下有石膏、腻子，肯定钣金过。”
“我才开了2个多月，洗车都才洗了2次，自己肯定没修过，4S店卖给我的肯定是问题

车。”去年12月28日，张女士赶到了下应北路上的4S店。
4S店的汽修师傅看过后，也承认车门里是有石膏、腻子，但表示，“这些腻子的材质，钣

金工艺都不是我们4S店的。”也就是说，4S店认为，问题不是出在他们这里。
当天，张女士要求退车的要求被拒绝，和4S店的协商不欢而散。

买来才2个多月的奔驰车
车门竟曾被维修过

“谁动了我的新车？”

两个月前，家住奉化
的张女士在位于鄞州下应
北路上的一家汽车4S店
购买了一辆新车。然而，
在一周前的一次刮擦中，
她意外地发现：车门是曾
经被维修过的。

对于张女士的质疑，
昨天，汽车经销商相关人
员回应：“问题肯定存在，
但不知道出在哪个环节，
需要检验后有了结论再
说。”而张女士认为汽车经
销商涉嫌故意隐瞒的欺诈
行为，提出退一赔三的诉
求，遭到后者拒绝。

既然可能是物流运输途中出现问题，那么在交车时，销售商是否对新车进行了检测，
有无检测报告？在采访中，记者未得到正面回应。

“在交车检测中若发现了问题，比如后视镜、车玻璃等，但对车况没影响，4S店是会进行更换的。”
一名业内人士说，但这一更换，4S店是否会告知客户，就不得而知了，毕竟会影响到销售业绩。

据记者了解，比较靠谱的做法，是如实告知客户，看是否能接受，同时给予一定的折扣
或者服务予以补偿。

“经营者应对即将交付车辆的真实状况进行审验后，给予交付。如果一味推卸责任，
或者未尽到审慎的验车义务，甚至故意隐瞒车辆的真实状况，均可初步认定为涉嫌故意消
费欺诈行为。”针对类似购车“陷阱”，市消保委一位负责人表示。

在以往的类似纠纷中，最麻烦的就是举证问题。但目前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
可让消费者缓一口气，“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
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

浙江尚甬律师事务所李坝律师解释说，也就是说，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后，只要在规
定的六个月期限内，车主若发现车本身有质量问题，那么车商必须“自证清白”。而一旦坐
实了“欺诈”，将面临退一赔三的处罚。 记者 马涛

事后，张女士将自己的经历发到微博上，引起极大关注。许多网友在跟帖中曝出的4S
店“猫腻”，让张女士更加相信是被“坑”了。

“我找评估师过来看过，说是右前门钣金动过的，右前翼子板喷过漆。”张女士说，她在
用车的2个多月时间里没出过事故，没修过车，心里有数，所以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

此时，张女士在咨询朋友后有了新的主张，“如果4S店卖给我的不是新车，有欺诈行为
的话，不仅仅是退车，还有赔偿的问题。”

昨天，记者联系上这家4S店的销售人员汪先生。他向记者表示，车子的问题肯定是存
在的，但是没法确定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车辆交接时，手续全都有的。现在说我们卖的是问题车，也不太合理。”汪先生说，类
似这种情况，一般会涉及到厂家，物流运输，经销商以及客户自身的问题。

汪先生表示，4S店肯定是没动过车子的，而经过查询出厂时也没问题，那最大的可能
就是在物流运输途中，或车主使用中存在问题。

“如果是物流运输，那就是从北京发往宁波途中出了问题，有人维修过了。”汪先生说，
也有可能是车主使用中维修过。但不管哪一种可能，都需要经过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来
进行检测。

汪先生同时表示，遇到这种事，车主的心情可以理解。“我们肯定不会明知是问题车，
而故意隐瞒后卖出去。”汪先生说，现在他们想要取样后进行检测，但由于和车主没有谈
好，取样检测暂时未能进行。

昨天下午，张女士再次与4S店进行协商，提出退一赔三的诉求，遭到拒绝。

冒充公司工作人员
以高额赠送骗人充话费
我省第一例
“网络话费”
新型诈骗案宣判

冒充移动、联通、电信等公司的员工，在超
市门口摆摊，以公司搞活动，话费充值高额赠
送的噱头，吸引众多市民掏钱充话费。近日，
这样一个4人团伙，被慈溪检察院以诈骗罪提
起公诉并获刑。

话费高额赠送的骗人把戏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充话费送话费了，充
100送60，充200送200，充500送600，拨打
全国所有电话0.08元一分钟……”去年2月
24日晚7点左右，在慈溪城东某购物超市门
口，几名统一身着蓝灰色制服的年轻男子一边
卖力吆喝着，一边将手里拿着的宣传单向路人
发放。他们的身旁还有两个一米多高的宣传
牌，牌子最顶端印刷着大大的移动、联通等公
司的标志。

市民宓女士上前去打听了起来。“你们是
移动公司的？”宓女士随口问了一声。“对的，大
婶，我们是移动公司的，我们公司现在搞活动，
充话费很划算的，话费充值后马上到账，要不
您也来充一点？”宓女士听小伙子这么一说，心
动了，拿出200元交给了小伙子。

对方拿到现金后，利索地将宓女士的手机
号码登记在一个表格上，又在他自己的手机上
操作了一番，之后，宓女士的手机上就马上收
到了一条短信，内容是：尊敬的客户，您的号
码××已成功充值400元，感谢您的使用。宓
女士瞄了一眼短信，以为话费已经充值到账，
正要离开时，对方又给了她一张宣传单，单子
背面写着拨打“省钱专线”的方式和小伙子的
联系电话。宓女士没有多想，就拿着宣传单进
了超市。

大约15分钟之后，等宓女士出来时，发现
此前在办充值的小伙子都不见了踪影。为了
核实充值的话费是否真的到账了，她就拨打了
10086查询，但是发现并没有任何话费充入。
宓女士发现自己被骗，赶紧到辖区派出所报了
案。

“网络话费”属于新型诈骗

3月7日凌晨，警方在绍兴嵊州市某宾馆
内将4名嫌疑人一举抓获。经查明，自2月23
日到3月6日期间，杜某某等4名被告人先后
在慈溪等地的超市、菜场门口，冒充移动、联通
公司工作人员，以话费高额充值优惠为诱饵，
骗取了宓女士等40余名被害人的话费一万余
元。案发后，4名被告人骗取的话费已全部通
过家属退赔给被害人。

据了解，该案中，被告人为被害人充值的
话费，实质上与移动等电讯公司的正常话费没
有任何关系，其充值的是一种基于电话回拨业
务而形成的网络话费，该话费虽然具有部分的
通话功能，但是电话回拨业务本身已违反了工
业和信息化部的明确规定。这4名被告人的
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近日，4名被告人均
因犯诈骗罪被分别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
年，并处罚金四千元的刑罚。

承办该案的检察官提醒市民，这起诈骗案
是我省已判决的第一例利用充值手机网络话
费而实施的新型诈骗案，该类犯罪手段隐蔽，
迷惑性非常之大，犯罪分子游走于法律边缘，
且具有相当的反侦查能力。广大市民在遇见
类似情况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核实对方
身份，明确对方到底是哪个公司的工作人员，
包括营业网点的地址及联系电话等信息；二是
要认真查看短信内容，移动、联通、电信公司的
提示短信均为特定号码所发送的；三是现场查
询话费是否到账，正常话费均为充值后立即到
账，如果发现充值后话费未能到账，就应该立
即报警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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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必须“自证清白”若存在欺诈将退一赔三说法

经销商否认卖的是“问题车”

买来两月的汽车被人维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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